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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出席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6年4月17日，公司

董事会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公

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所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7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
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
15:00。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7日下午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



大天工大厦B座6层会议室如期举行，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委托代理人就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

点、审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会的会议资料，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

1.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 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其他人员。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
年4月29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名册，本所律师现场对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提交的股票账户卡、身份证

及其它有效证件和身份证明等文件的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201人，代表公司132,209,4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4.9886%。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为10人，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31,477,477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4.632%。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主体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公司本次股东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议案一：《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132,107,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6%；反对64,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1%；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83%。

2. 议案二：《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32,104,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5%；反对66,7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弃权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35,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45%；反对66,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82%；弃权38,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3%。

3. 议案三：《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2,091,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0%；反对64,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1%；弃权5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99%。

4. 议案四：《确认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132,095,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5%；反对73,1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弃权4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26,2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23%；反对73,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8%；弃权41,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9%。

5. 议案五：《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章程>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132,101,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9%；反对65,1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2%；弃权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29%。

6. 议案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132,098,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对67,4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0%；弃权4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29,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87%；反对67,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4%；弃权43,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9%。

7. 议案七：《修订<海量数据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32,093,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1%；反对72,4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8%；弃权4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8. 议案八：《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2,100,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5%；反对65,1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2%；弃权4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31,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03%；反对65,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65%；弃权43,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2%。

9. 议案九：《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132,09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7%；反对74,4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3%；弃权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22,6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86%；反对74,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7%；弃权43,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7%。



10. 议案十：《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肖枫，投票数为131,499,651，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为99.46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得票数为3,130,782，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1.5178%；

10.2何小栋，投票数为131,502,742，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为99.46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得票数为3,133,873，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1.5983%；

10.3郭罡，投票数为131,508,094，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为99.46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得票数为3,139,225，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1.7376%；

11. 议案十一：《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常晓磊，投票数为131,516,461，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为99.47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得票数为3,147,592，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1.9555%；

11.2崔小乐，投票数为131,515,299，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为99.4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得票数为3,146,430，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1.9252%；

11.3刘经纬，投票数为131,512,807，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为99.47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得票数为3,143,938，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81.8604%；

其中，议案5为须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根据统计的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全部候选董事均当选。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述职。

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提



出异议。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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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蔚霞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燕超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鑫

年 月 日


